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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与弥渡县群众文化协同发展的实践探索

张建江

弥渡县文化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云南大理，67560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域文化的核心载体，群众文化则是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协同发展

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文章通过对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的研究，梳理弥渡非遗资源禀赋及群众文化

的发展现状，分析两者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地方实证提出协同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

县域非遗活态传承及群众文化提质增效提供借鉴。

关键词：非遗传承；群众文化；协同发展；弥渡县；乡村文化振兴

DOI：10.64216/3104-9672.25.03.028

引言

弥渡县地处云南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是闻名全国

的“花灯之乡”“民歌之乡”，拥有弥渡花灯、弥渡民

歌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彝族打歌、密祉豆

腐制作技艺等多项省、州级非遗项目，非遗资源丰富且

特色鲜明。这些非遗项目根植于弥渡群众的生产生活，

是群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弥渡县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十分重视文

化的发展建设，把非遗文化和群众文化发展列入了弥渡

发展的总规划中。然而，在实践中，非遗传承面临着“传

承人群老化、传承方法单一、传承对象局限”的难题，

群众文化存在着“内容雷同、模式固定、缺乏吸引力”

的短板。研究非遗保护与群文工作融合创新的发展模式，

既能够给非遗保护带来生动活泼的群众基础，也能够让

群众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对于推动弥渡县的文化软

实力发展及乡村振兴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1弥渡县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发展的现状

1.1弥渡县非遗资源的禀赋特征

弥渡县非遗资源有乡土气息浓厚、活态性较强、受

众群体广等特点。国家级非遗弥渡花灯是以歌伴舞、歌

舞结合、唱做并重的一种综合性的民间表演艺术，至今

已有几百年历史，在弥渡县的村村寨寨都有流传，是人

们进行节日庆典、喜庆丰收、婚丧嫁娶等活动必不可少

的重要文化表现方式；弥渡民歌以《小河淌水》为代表，

如《小河淌水》音乐流畅悠扬，意境婉转深邃，是国家

级非遗，也是云南民歌的代表作。另外，彝族打歌、弥

渡刺绣、密祉正月十五灯会等非遗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非遗项目，寄托了弥渡人的感情与情怀。目前，

弥渡县已形成“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体系，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80个，各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112人，为非遗传承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

1.2弥渡县群众文化的发展态势

近几年来，弥渡县以文化馆、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文

旅小组、村文化活动室为基础，建成覆盖城乡的群众文

化服务网络，常态性地举办“一节一赛”系列活动、群

众文艺汇演、广场舞大赛等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同时随着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不断升

级，弥渡县也积极促进群众文化活动转型升级，由“单

一娱乐型”到“文化传承型”、“素养提升型”。但是

就弥渡县整体而言，群众文化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文化活动的内容不够新颖，“唱唱歌、跳跳舞”

式的活动居多，未能充分挖掘本地的文化资源；其次，

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缺少主体意识，出现了“政府热、百

姓冷”的局面。三是文化人才队伍不健全，基层文化辅

导员业务素质不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

的更高追求。

2弥渡县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协同发展的现实

基础

2.1文化同源性：二者共生共荣的根基

弥渡非遗和群众文化有着共同的根源，都来源于群

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弥渡花灯、民歌等非遗就是群众文

化的一部分，是群众在长期的劳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群众文化发展也给非遗的传承提供着土壤——群众在

参加文化活动中，民歌自发表演、花灯自发表演，让非

遗项目代代相传。这一文化的同源性，是两者协同发展

的天然纽带。

2.2政策支撑性：二者协同发展的保障

从国家到地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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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都提出要促进非遗与群众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

发展；弥渡县制定出台了《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实施方案》《弥渡县群众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等政策，以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融合发展为导向，给予

专项资金支持，为两者融合互动提供政策及经费支持。

2.3群众主体性：二者协同发展的动力

弥渡县广大群众对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很

深的感情，不管是花灯演出，还是民歌演唱都有着深厚

的群众基础，近年有更多的群众自觉投入到非遗保护中

来，组建起民间花灯队、民间演唱队等，在丰富自己文

化生活的同时，促进了非遗活态传承。群众的主动参与，

给二者融合发展带来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3弥渡县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协同发展的实践

困境

3.1协同机制不健全，缺乏系统性规划

目前弥渡县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发展之间的协同

多呈现为单次性活动配合，尚未构建起常态长效的协同

机制。弥渡县文化馆与非遗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班

人马”的管理模式，不存在职能交叉、交流不足的问题，

但部分非遗传承活动与群众文化活动仍缺乏有效对接，

出现“两张皮”的脱节现象。此外，县区层面尚未对非

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发展进行统筹规划，未能结合弥渡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与广大群众的文化诉求，制定针对

性的发展目标与实施策略。

3.2传承方式创新不足，与群众文化需求脱节

弥渡县非遗传承还是以“师徒传承”“口传心授”

的方式为主，虽可保留非遗原生形态，但是不能很好地

满足当下群众的文化需求。一些非遗传承的形式比较单

调，“展演式”“展览式”较多，互动性和体验性不强，

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关注。非遗元素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运

用得不够深入，简单“嫁接”，没有将非遗的文化内涵

同群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3.3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协同发展后劲不足

一是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现象严重，青年一代对非

遗传承的积极性不够高，非遗传承面临“青黄不接”局

面；二是基层群文工作者专业水平不高，不了解非遗文

化，不能把非遗元素很好地运用于群众文化活动的设计

与开展之中。同时，复合型人才缺乏，懂非遗保护又懂

群众文化的人才凤毛麟角，影响到两者的同步发展。

4弥渡县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协同发展的实践

路径

4.1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强化系统性规划

构建多元协同机制是推动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深

度融合的前提保障，其核心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凝聚多

方合力、实现统筹规划。一是构建跨部门协作体系，联

动文旅、教体、非遗中心及各乡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组

建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

群众文化事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划分各部门

职能范围：文旅局作为牵头单位，负责统筹开展各类文

艺活动及非遗项目宣传推广工作；教体局牵头推进非遗

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工作，夯实非遗传承的人才基础；

非遗保护传承中心负责非遗资源挖掘、整理、研究及传

承人培养等核心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文化

阵地建设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组织开展。领导小组需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现存问题、制定

解决方案，避免“各自为政”的管理乱象，形成“上下

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二是制定系统性发展规

划，立足弥渡县“花灯之乡”“民歌之乡”的文化禀赋，

结合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现实需求，组织文化学者、

非遗传承人、基层文化工作者等多方力量，编制《弥渡

县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协同发展五年规划》。规划需明

确阶段性目标、重点任务及保障举措：在目标设定上，

既涵盖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率、传承人增量等定量指标，

也纳入群众文化活动参与人数、群众文化满意度等定性

指标；在任务部署上，突出非遗与群众文化活动深度融

合、非遗数字资源建设、基层文化活动场所提质升级等

核心内容；在保障措施上，从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人

才培育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确保规划的科学性与可操

作性。三是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群众建言献策平台。线下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

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对非遗传承与群

众文化活动的意见建议；线上依托县政府官网、“微弥

渡”公众号、弥渡非遗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开设“非

遗协同发展建言专栏”，鼓励群众随时反馈想法与诉求。

同时，吸纳群众代表、民间文艺骨干加入规划编制与项

目评审队伍，推动群众从“文化享受者”向“文化建设

者”转变，充分彰显群众在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协同发

展中的主体性作用。

4.2创新传承与活动形式，实现二者深度融合

活态传承与活动载体是实现非遗活化、繁荣群众文

化的重要途径，核心是转变传统传承方式，将非遗融入

群众文化活动中去。一是在非遗传承方式上进行创新，

突破传统的“师带徒”“口耳相传”，建立“非遗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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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网络传播”的传承新模式。在传统传承层面，

尊重非遗传承的原生规律，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展师徒结

对活动，给予传承活动专项经费补贴；在现代教育层面，

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在中小学开设花灯、民歌、刺绣

等非遗校本课程，组建校园花灯队、民歌合唱团，定期

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让青少年从小接受本土文

化的熏陶；在社区层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文

化活动室等阵地，开展非遗公益培训班，针对不同年龄

段的群众设置差异化课程，例如为老年人开设花灯表演

班，为青少年开设刺绣技艺班，为儿童开设民歌传唱班。

同时，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打造“云端非

遗”传播品牌，组织非遗传承人开展线上展演、技艺教

学、文化讲解等活动，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直播，

让弥渡花灯、《小河淌水》等非遗文化突破地域限制，

走向更广阔的受众群体。二是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容，

推动非遗元素从“展演”向“体验”转变，从“嫁接”

向“融合”转变。一方面，打造非遗主题群众文化活动

品牌，定期举办“弥渡花灯文化节”“民歌大赛”“非

遗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鼓励群众自编自导花灯小戏、

创作新编民歌，将身边的故事、乡村的变化融入文艺作

品中，让非遗文化真正扎根群众生活；另一方面，开发

非遗体验式群众文化活动，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文旅小组

等场地，开展刺绣体验、密祉豆腐制作、彝族打歌等互

动活动，让群众在亲手操作中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另

外，在广场舞、节日晚会等经常性群众文化活动中加入

非遗元素，比如创排花灯广场舞、民歌联唱节目，让群

众在日常娱乐中无形地受到非遗文化的熏陶，真正把非

遗传承融入到群众文化活动中去。

4.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协同发展基础

人才是推动非遗传承与群众文化协同发展的第一

资源，必须构建一支“非遗传承人+基层文化工作者+
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一是培育非遗传

承人才，实施“非遗传承人培养计划”，针对弥渡花灯、

民歌等重点非遗项目，建立传承人梯队培养机制。对老

一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予以生活补助及

传承补助，鼓励他们收徒带徒；对中青年的传承人加以

专门培养，并组织他们参与省级、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展演交流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技艺水平和创新力；对

具有潜力的青少年传承人提供学习、就业上的帮助，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队伍当中来。其次，建立非

遗传承人奖励制度，设立“非遗传承贡献奖”，对在非

遗传承、教学、创新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进行表

彰奖励，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二是提

升基层文化工作者素质，定期组织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文

旅小组人员、村文化辅导员进行非遗知识及群众文化活

动策划等方面的培训，聘请非遗传承人、文化学者授课，

围绕非遗项目的渊源历史、技艺特色、文化内涵、群众

文化活动的策划方法、组织技巧等方面进行培训。开展

基层文化工作者与非遗传承人的结对帮扶工作，引导基

层文化工作者到非遗传承的一线，了解并学习非遗的技

艺与文化，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策划、组织群众文化活动

中非遗元素的应用。三是引进复合型专业人才，通过人

才引进政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懂非遗保护、群众文化

建设、文旅融合的专业人才，充实到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非遗保护传承中心等部门。同时，与大理大学、科研

院所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邀请文化产业、非遗

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顾问，为弥渡县非遗传承与

群众文化协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破解人才短缺的发展

瓶颈。

5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群众文化的协同发展，不仅

是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亦是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弥渡非遗资源丰富、群众文

化基础深厚，两者协同发展有着天然优势。针对存在的

实践困境，弥渡应从搭建协同平台、创新传承发展形式、

强化人才培养力度、增加经费保障等方面，促进非遗传

承与群众文化的融合共生。只有这样，才能使非遗在群

众文化中焕发生机，使群众文化在非遗传承中彰显出新

内涵，不断为弥渡县乡村特色文化振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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